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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公益诉讼立法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建议

马勇 王敏娜

摘要：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法律程序，旨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公益诉讼立

法是推行并完善公益诉讼过程的重要手段。目前只有检察机关才有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主体资格，会引发对政府履职过程中监管的缺失，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引入社会组织参

与能够弥补行政监管不足问题。同时，公益诉讼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的

程序，应当加大社会力量的参与，而非成为某一主体的特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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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立法是推行并完善公

益诉讼过程的重要手段。公益诉讼作

为一种法律程序，旨在保护社会公共

利益或国家利益。公益诉讼分为民事

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作为公益诉讼的重要部分，

承载着对行政机关履职监督的责任，

对于实践过程中监管缺失的问题，可

从当下推进公益诉讼立法及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认定方向推动

解决。

一、公益诉讼立法

首先，公益诉讼的立法名称应该

是公益诉讼法，而不应该是只针对某

一特定主体提出的一部法律，而且一

旦要制定公益诉讼法，它应该涵盖整

个公益诉讼的全生命周期。回顾中国

当下建立的环境公益诉讼体制，社会

组织包括检察机关可以提起环境公

益诉讼；政府部门可以依托省、市政

府的授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

诉讼；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可以

提起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诉讼，

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这一诉讼

具有排他性，社会组织无法参与。所

以如果只是为支持单一特定主体，以

排他的形式享有上述公益诉讼的参

与权而制定一部公益诉讼立法，明显

与现阶段公益诉讼的法律期待和实

际运行有一定的差距，既解决不了问

题，也是对立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社会组织参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的可能性

目前，社会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

讼远比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重要的多。

早在 15 年前，社会组织在贵州的清

镇环保法庭对国土局提起的行政公

益诉讼，是国内第一起以社会组织为

原告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到了社

会的广泛关注。由此说明社会组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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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并不是空话，其

真实存在。

另外回溯到公益诉讼源头，即公

益诉讼程序存在的意义，可以从 2005

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提起的公益诉

讼中体会了解。2005 年松花江水污

染事件发生后，汪劲老师及数位高校

师生提起了以自然物作为诉讼主体

的公益诉讼，极大的推进了环境公益

诉讼的进展。当时提起公益诉讼的目

的是解决因环境行政执法不力而造

成的政府失灵的问题。正是因为社会

组织的行动，进而推动了民事诉讼法

的修改，因此产生了环境公益诉讼这

项制度。

当下将检察机关纳入公益诉讼

主体，对行政部门进行监督并不是检

察院或者检察机关就此获得监督的

权力。实际上，在没有行政公益诉讼

制度之前，检察机关也完全有权力去

监督行政部门，不是现在才可以，而

且检察院或者检察机关完全可以行

使诉前程序，即使在当时没有行政公

益诉讼，但是在诉前发建议属于体制

内的监督，也不存在问题。而历经数

年，检察院或者检察机关没有运用诉

前监督职能的原因，也是因为过去多

年检察机关对环境行政部门的监督

存在失灵的情况。因此，国家需要体

制外的力量对行政部门形成有效监

督，而体制外的监督就是公众参与或

来自社会的监督，以此推进依法行政。

三、社会组织参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的途径

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环境行政公

益诉讼操作的途径，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

发会、绿会）两会建议工作组之前曾

经提出两会建议，即在行政公益诉讼

的法律设计中设置前置程序。根据目

前的现实情况，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而且是唯一可以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的主体，社会组织无此权

限，至少现在没有空间。社会组织有

意愿参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但是现

在法律对此没有规定，我们是否可以

创设一个社会组织参与其中的前置

程序？对此，中国绿发会两会建议工

作组提出建议，社会组织在发现政府

部门不作为或者乱作为、胡作为的相

关线索或者有行政公益诉讼的一些

想法之后，可以把线索作为信访件反

映给检察机关，因此启动法律监督机

制。而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可以通

过发建议，或提起公益诉讼的形式。

一般情况下，信访事项应当自受

理之日起 60 日内办结，在 60 天之内

检察机关是否启动监督，监督是否产

生作用以及解决问题？如果检察机

关自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没有启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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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工作，那就相当于法律出现真空，

既没有人去监督，要求行政部门履职，

也没有对行政部门履职的不当的行

为提起行政诉讼，那就需要补位。那

么此时社会组织是否可以作为原告

去提起公益诉讼？中国绿发会两会

建议工作组提出建议在行政公益诉

讼的法律设计中设置前置程序，在具

体的实践案例当中也已经做了很多

的尝试。

四、实践案例

因青海某企业涉嫌违法采煤，破

坏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

中国绿发会同时把青海省国土资源

厅列为共同的被告。因为青海省国土

资源厅在这起案件发生的过程当中，

从一开始的审批和中间的监管，到最

后造成的损害都存在失职的行为，但

是法院在案件初核时，就提出将国土

部门从被告方中去除，否则驳回起诉。

很多年之前，社会组织针对康菲

事件对国家海洋局提起了诉讼。北京

市法院虽然想推动这方面工作，但是

因为考虑法律没有规定，提出希望通

过共同推动法律的立法工作把社会

组织作为主体参与行政公益诉讼加

在法律中，解决行政公益诉讼主体身

份的问题，但是至今也没有推行。

祁连山非法采煤事件发生的第

一时间，中国绿发会就向甘肃检察院

致函，希望启动行政公益诉讼，因为

当时中央生态环保督查通报当中都

已提出行政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的

情况。

五、结语

现阶段，公益诉讼面临很多问题

与困难，甚至出现一些障碍，但越是

在困难的情况下，社会越应该积极探

索、推动公益诉讼的行稳致远。在实

践推动的过程中，通过多方讨论，去

发现问题，推动或改善，无惧失败。

有些议题往往在失败的实践案例中

发现了问题，并得出解决方案，就如

电影《第二十条》的放映，可能大家

对故事情节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

正当防卫条款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被提出，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所

以当下环境公益诉讼或者全面的公

益诉讼氛围存在一些问题，要通过大

家共同努力去推动改变，相信仍有较

大的改进和完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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